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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A_94_E8_AF_A5_E4_c122_483939.htm 曾几何时，家电行业

价格战此起彼伏。消费者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可能要问：究

意谁为价格战买单?是生产商还是销售商? 2002年5月，笔者接

受某家电销售公司(下称A公司)的委托，作为其诉讼代理人，

参加其与国内某著名彩电生产商(下称B公司)之间发生的、因

价格战造成损失的承担问题所引起的诉讼案的二审诉讼。因

该案在价格战愈演愈烈的今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将其

形成文字，以飨读者。 一、案情简介： 1996年4月，适逢中

国家电业价格战伊始，A公司作为B公司的经销商，在B公司

驻A公司当地联络处经理骆某关于赔偿降价损失的承诺下，

按照骆某的指令，加入价格大战，降价销售B公司的彩电。

从1996年4月到1996年12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A公司的降价

损失达到350万元之巨。1996年年底，A公司与B公司因供货产

生摩擦。A公司遂向其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赔偿

其降价损失和广告费用。经两审终审，A公司胜诉；在对A公

司应诉的同时，B公司也在其所在地以A公司拖欠货款为由提

起诉讼，亦取得胜诉。后因两省有关法院在两个案件的执行

过程中发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只得出面协调，并于2001年7

月发出通知：撤销两省法院的全部判决、裁定，指定由没有

任何地域联系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案合并审理

。廊坊市中院一审判决A公司败诉，B公司胜诉。A公司不服

，委托笔者代理此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经

过二审法院数次开庭审理和双方代理人的激烈交锋，2002



年12月2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笔者关于A、B公司

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购销关系的观点，判决A公司的降

价损失和广告费用由双方各负担一半。笔者为A公司减少损

失一百七十余万元。至此，这一历时六年，经四地、四级、

八个法院审理，先后下达七个判决、七个裁定、两个通知和

一个函的旷日持久的诉讼终于尘埃落定。 二、本案争议的焦

点及双方的观点： A公司降价销售彩电的损失及广告费用由

谁承担?B公司驻A公司当地联络处经理骆某的降价承诺属于个

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 A公司认为：之所以降价销售，完全是

根据B公司联络处经理骆某的指示，且骆某承诺赔偿全部降价

损失，并支付A公司为宣传B公司彩电发生的广告费用，其行

为属于职务行为，故B公司应赔偿A公司的损失。 B公司认为

：A公司与B公司之间是购销法律关系，二者是平等的民事主

体，A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应自负经营亏损和经营风险

，其要求B公司赔偿降价损失、广告费用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B公司授予联络处经理骆某的职权仅为签订经济合同，骆某

无权作出降价销售的指令。因此，骆某的承诺为个人行为，

与B公司无关。 三、笔者的代理思路： 笔者接受委托后，仔

细地研究了本案的所有材料，并对案情作了认真分析。笔者

发现，在以前的审理中，不论是双方当事人、代理人还是相

关法院均依据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十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

同》将本案定性为购销合同法律关系。在此前提下，双方当

事人当然应自负盈亏，A公司无权要求B公司承担降价损失和

广告费用。 笔者认为，只有在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的前提下

，A公司才有权要求B公司赔偿全部或部分降价损失和广告费

用。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认定骆某的承诺及指令是职务行



为才有实际意义。因此要维护A公司的利益，就必须对本案

重新定性! 笔者注意到A公司与B公司最早签订的一份协议《

彩电经销协议》(下称《经销协议》)。虽然在历次审理时，

该协议都被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但双方当事人、代理

人及有关法院对它的认识却仅停留在协议名称及协议表面所

反映的经销关系上，并未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协议进行深

层次的、缜密的分析。经过认真推敲协议全文，联系双方签

订的其它协议、合同及双方在履约中的行为，笔者认定这份

《经销协议》实质上是一份合作协议，体现的是合作销售的

法律关系，而不是购销合同法律关系，以后双方的一系列行

为，包括签订十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广告促销等都

是在合作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合作关系的具体体现。既

然是合作法律关系，那么双方就应共负盈亏。因此，本案争

议焦点之一的降价损失及广告费用的承担问题，实际上就是

合作双方责任的分摊问题。至于责任如何分摊，应视合作双

方过错的大小、受益的多少等因素进行确定。 四、笔者的代

理意见： 在整个二审的审理过程中，笔者以口头和书面形式

，阐述了代理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 (

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购销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l、A公司与B公

司于1996年4月1日签订了《经销协议》。笔者认为，《经销

协议》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以后双方履行《工矿产品购

销合同》、销售彩电的行为都是以此为根据的，并且双方所

签署的文件，包括骆某承诺赔偿降价损失的字条，都是对《

经销协议》的完善、发展、补充和具体化。 (1)《经销协议》

第3条约定：“B公司均衡供货，A公司按所需货源均衡付款

，市场淡季的五、六、七、八月销售回款不得低于70％。”



笔者认为，“销售回款”与“货款”的含义根本不同，“货

款”反映了双方之间的购销关系，而“销售回款”并不代表

购销关系。若A公司与B公司的关系仅仅是购销关系，就不存

在销售回款的问题，不论A公司是否有销售回款，都应负有

支付货款的义务。 (2)《经销协议》第4条约定：“双方应努

力开拓培育销售市场，调控价格，稳定市场，共同维护双方

利益，出现刹价销售，扰乱市场，双方及时进行协商调整，

达到价格一致，如协商解决不了刹价问题，B公司停止给A公

司的供货并取消已销售金额的全部返利”。从该条约定看，

就彩电价格进行协商、调整，既是双方的权利也是双方的义

务，B公司就彩电价格提出意见，A公司必须服从，否则B公

司将停止向A公司发货。正是由于存在合作关系，在《经销

协议》签订后，骆某才会向A公司作出降价销售的指令，A公

司也必须服从该指令，这不仅体现了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而

且在合作关系中，B公司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3)《经销协议

》第五条约定：“双方共同策划B公司新产品面世前的促销活

动，共同组织地区性的广告宣传，通过各处媒体宣传B公司彩

电，拓宽B公司彩电市场，提高B公司彩电在当地的市场占有

份额。”如果双方是纯粹的购销关系，A公司不可能、也没

有义务和B公司“共同策划”、“共同组织”广告宣传。 2

、A公司与B公司还于1996年12月18日签订了另外一份《协议

》。《协议》第三条约定：“A公司销售价格，由B公司驻A

公司当地联络处骆某进行指导。”第四条约定：“A公司现

款或融资购货，由A、B公司双方共同负责。”第五条约定：

“A公司重新设立B公司往来账户，专款专用。”根据该协议

，一方面A公司的销售价格要受B公司指导，另一方面B公司



还需协助A公司进行融资，而且A公司须重新为B公司设立往

来账户，以确保专款专用。从此规定也可以看出，B公司关于

双方仅仅是购销关系，B公司无权干涉A公司销售价格的观点

是不能成立的。 (二)B公司驻A公司当地联络处经理骆某的所

作所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 l、B公司试图将其派驻A公

司当地联络处经理骆某实施的“降价承诺”说成是个人行为

，不是职务行为，其依据是B公司提供给骆某的“法人授权证

明书”，B公司认为该“法人授权证明书”的授权范围仅为“

签订经济合同”。笔者认为，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1)“法人

授权证明书”的授权范围明确规定：“经销B公司电子产品及

有关业务权限范围内与你方达成的协议，由我单位负责履行

，承担责任”。据此，只要骆某在经销B公司电子产品及有关

业务权限范围内达成的协议，B公司均应承担责任。骆某是B

公司驻A公司当地联络处的经理，负责A公司所在地区电子产

品的销售工作，骆某要求A公司降价销售B公司彩电，并未超

出“经销B公司电子产品及有关业务”这一授权范围，而且

从A公司与骆某于1996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第三条“A

公司销售价格，由B公司驻A公司当地联络处骆某进行指导”

的约定来看，骆某作出降价销售承诺，也是有已生效的《协

议》作为基础的，并符合双方于1996年4月1日签订的《经销

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是履行双方已签署协议的履约行为。

(2)骆某作为联络处的经理，为了销售B公司的彩电，他所从

事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策划、营销、定价、提货、租房、广

告、收款、售后服务等行为，都是以B公司的名义进行的。A

公司提供的三份证言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是A公司所在地某

公司出具《证明》，证实骆某于1996－1997年期间，在A公司



所在地范围内负责经销B公司彩电业务，包括单价、返利、扣

点、提货等在内的事务均由骆某决定；二是A公司所在地某

百货总公司出具《证明》，证实骆某代表B公司与其签订租赁

合同，租赁仓库储存彩电，各商家凭骆某的签字方能提货；

三是A公司所在地另外一家公司也出具《证明》，证实骆某

为扩大B公司彩电销售市场，委托广告公司制作展台及条幅用

来宣传B公司彩电。从上述证言不难看出，骆某的职权范围并

非只有签订经济合同，而是凡与经销B公司彩电业务有关的事

项，骆某均有权决定，且B公司对骆某的行为也是认可的，因

此，B公司关于骆某的职责范围仅仅是签订经济合同的说辞是

强词夺理的。 2、B公司以骆某赔偿降价损失的字条未盖公章

为由，认为骆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这一理

由同样不能成立。 首先，B公司的做法是功利主义的，有利

的就承认，不利的就否认。1996年4月1日，骆某代表B公司

与A公司签订了最早的《经销协议》；1996年12月18日骆某代

表B公司又与A公司签订了《协议》。上述两份协议均没有B

公司的公章，但B公司已承认了骆某的签字效力，惟独对1996

年7月25日、12月18日骆某代表B公司作出的要求A公司降价销

售并赔偿损失的两份书面承诺，B公司不承认骆某的签字效力

。笔者认为，骆某作为B公司的代表，其行为具有连贯性，B

公司不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承认骆某的行为。 其次，

骆某作为B公司的代表，其行为始终在履行上述协议。A公司

与B公司的《经销协议》签署不久，骆某便电话要求A公司降

价销售，并承诺赔偿A公司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后骆某

又分别两次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而且，随后骆某与A公司

法定代表人通电话时，也明确表示同意补偿A公司按其要求



降价销售彩电所产生的损失。 (三)B公司已有补偿商家降价损

失的先例。 1996年与A公司同省份的某家电公司按骆某的指

示降价销售彩电造成损失，后要求B公司补偿，B公司通过融

资的方式进行了补偿；1997年B公司已经对在1996年降价销

售B公司彩电受到损失的其它商家进行了补偿；另外，B公司

曾让驻A公司当地联络处的经理助理及会计两人对A公司的降

价损失进行过核对，该行为显示B公司对骆某要求A公司降价

销售以及由此造成A公司损失的情况是清楚的，并且曾考虑

过补偿，否则，没有必要对A公司的亏损情况进行核对。 五

、案后思考： 经过代理本案，笔者进一步认识到：代理案件

时，不应完全受已有的判决、裁定的束缚，要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寻找并找准案件突破口。本案，正是由于笔者的努

力，才促使二审法院对案件重新定性，并据此作出对A公司

有利的判决。 当然，判决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二审法院虽

然采纳了笔者关于双方是合作关系的观点，却没有进一步地

依据过错的大小及受益的多少来确定双方的责任，而是简单

地适用了公平原则，对A公司的降价损失及广告费用的承担

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笔者认为，二审判决虽然适用了

公平原则，但A公司没有完全享受到公平的结果。因为A公司

降价销售彩电是在B公司联络处经理骆某的指令下进行的，B

公司存在明显的过错；同时A公司降价销售B公司的产品，并

对其产品进行广告宣传，开拓了B公司的销售市场，使B公司

抢占了市场先机，获取了巨额利润，成为价格战最大的受益

者。而A公司在价格战中却损失惨重。因此，B公司对A公司

的损失应负全部或大部分责任。 另外，笔者希望：参加价格

大战的生产商、销售商在同仇敌忾、共御外敌之前，应就双



方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谁为价格战的亏损买单等相关事项作

出明确的约定，以免价格战的硝烟散尽，各自进行盘点后，

又开始二次革命，在诉讼领域掀起诉讼大战，进行内部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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